
附件 7  

农药登记残留试验点数要求 

 

分类 点数 作物 

A ≥12 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马铃薯、黄瓜、番茄、辣椒、结

球甘蓝（球茎甘蓝）、橘（橙）、苹果（梨）等 

B ≥10 冬小麦、夏玉米、大白菜、普通白菜、菜豆、葡萄、

西瓜、大豆、花生、油菜籽、茶等 

C ≥8 绿豆、大蒜、韭菜、花椰菜、芥蓝、菠菜、芹菜、茄

子、西葫芦、冬瓜、豇豆、青豆、芦笋、茎用莴苣、

萝卜（含萝卜叶）、胡萝卜、甘薯、山药、桃、枣、

草莓、猕猴桃、香蕉、甜瓜、棉籽等 

D ≥6 春小麦、春玉米、节瓜、水芹、莲藕、茭白、牛蒡、

竹笋、柿子、枇杷、荔枝、芒果、鳄梨、石榴、杨梅、

木瓜、菠萝、甘蔗、甜菜、菊花、葵花籽、香菇、金

针菇、平菇、木耳等 

E ≥4 百合、菱角、芡实、黄花菜、豆瓣菜、茴香、辣根、

杏、枸杞、黑莓、桑葚、橄榄、椰子、榴莲、核桃、

银杏、油茶籽、咖啡、可可、啤酒花、玫瑰花、调味

料类、药用植物类等 

F ≥4 对用于环境条件相对稳定场所的农药，如仓贮用、防

腐用、保鲜用的农药等 

G  对其它尚未明确点数要求的作物，参照试验区域布局

原则，提出试验建议和依据，与登记主管部门沟通。

 


